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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介绍新企业所得税法下我国企业跨国筹资和利润分配过程中所采用的纳税筹划方法，以期为会计

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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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跨国筹资与利润分配活动的国际纳税筹划

一、我国企业跨国筹资活动的国际纳税筹划

资本结构是由企业筹资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筹资方式，将

形成不同的税前、税后资金成本。企业在筹资的过程中，应比

较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资金成本，包括资金占用费和资金

筹集费。不同筹资渠道的资金成本各不相同，取得资金的难易

程度也不同。我国跨国企业在跨国筹资活动中，可以考虑的模

式有以下几种：

1. 合理采用债务筹资模式。企业的经营资本由自有资本

（权益）和借入资本（负债）构成，采用负债方式筹资和采用股

权方式筹资的税收负担有所不同。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税法

一般都规定股息不作为费用列支，只能在税后利润中分配；而

利息则可作为费用列支，允许从应税所得中扣除。因此筹集相

同数额的资金，就税收负担来看，采用负债方式筹资的税负较

轻。我国跨国企业在跨国筹资时，可以对资本结构进行设计，

通过提高借入资本比例、降低自有资本的比例来进行纳税筹

划。当企业的债务资本超过权益资本过多、主要靠负债经营

时，则被称为资本弱化。资本弱化一方面可以使企业通过更大

比重的贷款融资获得更多的利息扣除，从而减少应税所得，达

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对股息分配所

征收的税收。

但提高负债筹资比重乃至运用资本弱化手段时，要注意

以下几点：第一，负债筹资虽然可以极大地降低企业的资金成

本，但并不意味着负债越多越好，企业的负债筹资应该以保持

合理的资本结构、有效地控制风险为前提；第二，要注意我国

以及相关实行资本弱化税制的国家对资本弱化进行判断的具

体比例的差异；第三，各国有关资本弱化税制的规定差异很

大。在计算方法上，美国只笼统地将公司的所有股本与所有债

务相比来确定是否构成资本弱化，而大部分实行资本弱化税

制的国家要考虑贷款提供人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这些

国家规定，只有当贷款提供人为公司股东时，其所提供的贷款

才能计入贷款资本金。与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

（如无关联关系的银行）提供的贷款不能计入上述所谓贷款资

本金中，无论其数额多大都不能适用资本弱化税制的规定。对

于短期贷款是否计入贷款资本金，各国规定也有所不同。我国

跨国企业在利用资本弱化手段进行纳税筹划时，要对各国关

于资本弱化的限制情况仔细研究、合理运用。

2. 组建国际金融公司。国际金融公司是指为跨国企业集

团内部融资或者为集团与境外第三方融资充当中介的机构。

我国跨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往往需要向国外的金融机构

或公司筹措资金。如果是向一个没有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

国家或地区借款，我国对跨国企业支付给境外贷款者的利息

要征收预提税。通常情况下，境外贷款者不愿意承担这笔税

收，而是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或其他费率的方式把税收负担转

嫁给我国跨国企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在

第三国设立国际金融公司向境外贷款者融入所需资金，从而

减轻自身税负。

一般认为，国际金融公司的建立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淤所

在国与我国签有税收协定，国际税收协定网络较发达，国际金

融公司可以享受协定提供的税收优惠；于利息支付免征或少

征预提税；盂允许国际金融公司将其向境外贷款者支付的利

息作为费用项目从应税所得中扣除，以减轻其所得税负担；

榆没有负债权益比率及其他防止资本弱化的限制；虞没有反

对滥用税收协定的法律规定。此外，还要考虑所在地政治、经

济是否稳定、有无外汇管制、通货是否比较坚挺等。荷兰、卢森

堡、瑞士、荷属安的列斯等国家和地区是建立国际金融公司的

理想之地。

例如，我国一家跨国企业需要从甲国某银行借入一笔资

金。由于我国与甲国之间尚未签订税收协定，我国要对本国跨

国企业向甲国该银行支付的利息征收 20豫的预提税（根据新

的税法，有关非居民企业的税收优惠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企业

所得税）。为此，我国跨国企业可事先在乙国设立金融子公司

（我国与乙国、甲国与乙国分别签订税收协定，对利息支付免

征预提税，同时符合上述其他条件）。那么，我国跨国企业将不

直接从甲国某银行借款，而由乙国金融子公司向甲国某银行

借款，然后再由乙国金融子公司将借入的资金转贷给我国跨

国企业。依据我国与乙国之间的税收协定，我国不征收预提

税，同时乙国对本国居民企业向非居民企业支付的利息不征

收预提税，因此最终这笔贷款免予征收预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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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跨国企业有时会在集团内部向他国子公司筹资，同

时也会发生子公司之间相互融资的情况，有时会面临较高的

预提税。为了减轻税负，同样可以通过国际金融子公司进行周

转，从而实现纳税筹划的目的。

二、我国跨国企业利润分配活动中的国际纳税筹划

企业的利润分配决策涉及利润分配的程序、比例、方法及

企业的保留利润等。跨国企业利润分配活动既关系到各有关

投资方及相关国家的利益，又关系到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状

况。同时，这一分配活动同其他经营活动一样也会涉及税负问

题。所以我国跨国企业在进行利润分配时，为了达到减轻税负

的目的，同样应进行纳税筹划。

1. 充分利用税收抵免政策。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

税法一般都规定，跨国母公司从其外国子公司分得的利润，其

所在国一般允许母公司就这笔境外所得进行税收抵免。但各

国都有抵免限额的规定，而且在计算抵免限额时，许多国家规

定采用分国限额抵免法。比如我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我

国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款，

准予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但扣除额不得超过

其境外所得依照我国法律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同时规定对

纳税人从境外多个国家取得的所得，汇总纳税时采取分国不

分项的限额抵免。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我国跨国企业在国外许

多国家都设有子公司，由于这些国家的所得税税率不可能整

齐划一，必将出现有的高于或有的低于我国税率的情况，因

此，母公司在进行税收抵免时，有的国家会出现“超限额抵

免”，有的国家会出现“不足限额抵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母公司整体利润水平。为了充分利用税收抵免政策，跨国企

业可以通过在避税地设立国际控股公司的方式来汇总公司的

境外利润，从而达到充分利用抵免限额减轻税负的目的。

例如，我国跨国企业母公司 A（适用所得税税率为 25%），

在甲国有全资子公司 B（适用所得税税率为 40%），在乙国有

全资子公司 C（适用所得税税率为 20%）。某一纳税年度内，

B、C两公司均实现利润 5 000万元人民币，分配利润 2 500

万元。

情况 I：如果 B、C两公司的分配利润直接汇总到母公司

A，则其纳税情况如下：A公司来源于 B 公司的股息已承担的

境外所得税额=5 000伊40%伊2 500衣［5 000伊（1-40%）］=1 666.67

（万元），A 公司来源于 B公司的应税所得=2 500+1 666.67=

4 166.67（万元），A 公司来源于 B公司的股息已纳境外所得

税的抵免限额=4 166.67伊25%=1 041.67（万元），A公司来源于

B公司的股息已承担的境外所得税不能抵免的所得税额越

1 666.67-1 041.67越625（万元）。A公司来源于 C公司的股息

已承担的境外所得税额=5 000伊20%伊2 500衣［5 000伊（1-

20%）］=625（万元），A 公司来源于 C 公司的应税所得=

2 500+625=3 125（万元），A 公司来源于 C公司的股息已纳境

外所得税的抵免限额=3 125伊25%=781.25（万元），A公司来源

于 C公司的股息已承担的境外所得税不足抵免的所得税额越

781.25-625越156.25（万元）。

可见，A公司来源于 B、C两公司的收入实际可以抵免的

所得税额越1 041.67+625越1 666.67（万元）。

情况 II：假设 A公司在避税地丙国设立了控股子公司

D，由 D公司作为 B、C两公司的控股公司。该避税地应符合

以下条件：拥有广泛的税收协定、对本国居民在国外取得的股

息免税或实行低税率、向非居民支付的股息征收的预提税尽

可能低。假设丙国与我国、丙国与甲国、丙国与乙国都签订有

税收协定，丙国政府规定丙国居民来源于境外的股息免税，同

时根据我国与丙国的税收协定，对丙国居民向我国居民支付

的股息免予征收预提税。在此情况下，如果 B、C两公司的利

润分配方案相同，则 D公司来源于 B、C两公司的股息免所

得税。由 D公司将这两笔股息全部汇回我国，根据我国与丙

国的税收协定免预提税。则这两笔股息在我国的税务处理情

况如下：A公司来源于 D 公司的这两笔股息已承担的境外

所得税=5 000伊20%伊2 500衣［5 000伊（1-20%）］垣5 000伊40%

伊2 500衣［5 000伊（1-40%）］=2 291.67（万元），A 公司来源于 D

公司的这两笔股息的应税所得=2 500衣（1-20%）垣2 500衣（1-

40%）越7 291.67（万元），A公司来源于 D公司的这两笔股息

已纳境外所得税的抵免限额=7 291.67伊25%=1 822.92（万

元），A公司来源于 D公司的这两笔股息已纳境外所得税的

可抵免的所得税额为 1 822.92万元。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情况 I下，实际允许抵免的税额为

1 666.67万元，在设立了控股子公司的情况 II下，实际允许抵

免的税额为 1 822.92万元，有效节约了 156.25万元。

由此例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母公司通过国际控股公司来

持有其国外各子公司的股份，则可以将原来对各子公司分别

计算税收抵免限额的做法改变为综合计算，这样可以使高税

国子公司与低税国子公司的抵免限额相互调剂，最终使母公

司当年的国内外总的税收负担相对减轻。

2. 充分利用有关利润分配的政策。首先，在税前利润弥

补亏损的规定上，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允许企业用税

前利润弥补亏损，只是在具体弥补方法和弥补年限上有差异。

跨国企业可以结合有关的会计处理方法，充分利用利润补亏

的规定进行纳税筹划。其次，在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的处理

上，跨国企业可以根据各分支机构与子公司利润的具体情况，

确定利润分与不分、分多分少的具体方案。例如包括我国在内

的一些国家规定，国外子公司在没有汇回股利之前，母公司不

必为这笔股利缴纳所得税。跨国公司可采用保留利润不分的

方式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最后，利用利润再投资的税收优惠

政策。部分国家为了鼓励投资，对于新办企业和对老企业的追

加投资规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我国跨国企业在进行跨国筹

资和利润分配活动时可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利用各国的税收

优惠政策和税收差异，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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